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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力公司
配電處 檢驗計量組

高壓用戶設備維護及加速復電程序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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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 人類發現「電力」並發明
相關電氣設備運用「電力」
以來，為日常生活帶來相
當多的進步與便捷。

➢ 但同時因電氣設備絕緣老
化、外物碰觸或外力破壞
等因素，另因環境或人為
操作不慎等，使得設備在
運轉的過程中發生事故，
造成人員感電或電氣火災。

➢ 為確保用電安全，電氣設
備平時維護保養、操作程
序及相關法規的遵守更顯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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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系統:發電廠產生電力後，變壓器升壓至345kV的超高壓，再利用
輸電線路輸送電力，然後透過超高壓、一次變電所降壓為161kV/69kV
後，提供科學園區、工 業區、高鐵和捷運等用戶用電，並透過配電變
電所、二次變電所及配電系統再降壓分別提供一般用戶或民生用電。

壹、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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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 
監造

貳、國內電力從業人員工作權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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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相關法規

電業法

電業設備及用戶用電設備工程設計及監造範圍認定標準

用戶用電設備檢驗辦法

用電場所及專任電氣技術人員管理規則

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

經濟部認可檢驗機構與原製造廠家及高壓用電設備施行試驗作業要點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新增設用戶用電設備檢驗要點

參、法規概述(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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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業法

第32條：
輸配電業或自設線路直接供電之再生能源發電業對用戶用電
設備，應依規定進行檢驗，經檢驗合格時，方得接電。
輸配電業或再生能源發電業對用戶已裝置之用電設備，應定
期檢驗，並記載其結果，如不合規定，應通知用戶限期改善；
用戶拒絕接受檢驗或在指定期間未改善者，輸配電業或再生
能源發電業得停止供電。
前項之檢驗，必要時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協助之。

參、法規概述(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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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業法

第59條第2項：
用戶用電設備工程應交由電器承裝業承裝、施作及裝修，並
在向電業申報竣工供電時，應檢附相關電氣工程工業同業公
會核發之申報竣工會員證明單，方得接電。

參、法規概述(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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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業法

第59條第3項：
電業設備或用戶用電設備工程由依法登記執業之電機技師設
計或監造者，其圖樣設計資料及說明書或竣工報告單送由電
業審查核定時，應檢附電機技師公會核發之會員證明，方得
審查核定或接電。

參、法規概述(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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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業法

第60條：
裝有電力設備之工廠、礦場、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及受電電
壓屬高壓以上之用電場所，應置專任電氣技術人員或委託用
電設備檢驗維護業，負責維護與電業供電設備分界點以內一
般及緊急電力設備之用電安全，並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
機關辦理登記及定期申報檢驗維護紀錄。

參、法規概述(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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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業法

第61條：
電業設備或用戶用電設備屬中央主管機關所定工程範圍者，
其設計及監造，應由依法登記執業之電機技師或相關專業技
師辦理。所定工程範圍外，應由電機技師或電器承裝業辦理。
電業或用戶未依第一項規定辦理者，其屬於電業設備者，中
央主管機關應禁止電業使用該設備；其屬於用戶用電設備者，
電業對該設備不得供電。

參、法規概述(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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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業法

第68條：
設置裝置容量二千瓩以上自用發電設備者，應填具用電計畫
書，向電業管制機關申請許可；未滿二千瓩者，應填具用電
計畫書，送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許可，轉送電業
管制機關備查。
前項自用發電設備之許可、登記、撤銷或廢止登記與變更等
事項之申請程序、期間、審查項目及管理之規則，由電業管
制機關定之。

參、法規概述(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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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業法

第82條：
自用發電設備設置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
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
按次處罰：

一、違反第六十八條第一項規定，未經許可而設置；或違
反第二項所定規則中有關自用發電設備管理之規定，
且情節重大。

二、違反第六十九條第一項規定銷售電能。
三、違反第七十條第一項規定設置用戶用電設備。
四、未依第七十一條準用第三十四條規定立即派技術員工

攜帶明顯標誌施行防護。

參、法規概述(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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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業法

第85條：
裝有電力設備之工廠、礦場、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及受電電壓屬
高壓以上用電場所之負責人，違反第六十條第一項規定，未置專
任電氣技術人員或未委託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者，負責維護與電
業供電設備分界點以內電力設備之用電安全者，由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限
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及會同電業停止供電。

參、法規概述(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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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業法

第87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一萬
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
處罰：
三、裝有電力設備之工廠、礦場、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及受電電

壓屬高壓以上用電場所之負責人違反第六十條第一項規定，
未辦理登記或未定期申報檢驗紀錄；或違反第二項所定規則
中有關電力設備與用電場所之記錄方式、管理或專任電氣技
術人員之管理、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定。

有前項第三款之情形，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並得會同電業
對該負責人未辦理登記或未定期申報檢驗紀錄之用電場所停止供
電。

參、法規概述(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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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ims-energy.tw/ecem_public/PB400/PB403.aspx

eims-energy.tw/ecem_public/

參、法規概述(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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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業設備及用戶用電設備工程設計及監造範圍認定標準

第5條：
用戶用電設備工程應由依法登記執業之電機技師或相關專業
技師辦理設計及監造之範圍如下：
一、契約容量在一百瓩以上，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二萬二千伏特以上電壓之電力設備。
（二）變壓器容量合計超過五百千伏安。
（三）二萬二千伏特電壓供電地區，供電電壓為二百二十

／三百八十伏特。
（四）電力設備或連接負載有影響電業供電品質之虞，包

括電氣爐（電弧爐、電阻爐、感應爐或其他電氣
爐）、電焊機或軋鋼馬達設備。

參、法規概述(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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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業設備及用戶用電設備工程設計及監造範圍認定標準

第5條(續)：
（五）用電場所有易爆性塵埃或易燃性物質，包括屋內線

路裝置規則規定之第一類及第二類塵埃處所或製造
儲存危險物料處所。

（六）公共場所或其他因用電性質特殊用戶，如發生停電
將導致嚴重損害或引起危險，包括旅運航空站、旅
運海港、車站、自來水廠、交通號誌、旅館、餐館、
百貨公司、醫院、學校、機關、劇院或其他娛樂場
所。

二、六層以上之建築物用電設備。

參、法規概述(1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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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用電設備檢驗辦法

第2條：
輸配電業或再生能源發電業對用戶用電設備新增設檢驗及定
期檢驗，應依本辦法辦理。

第3條：
輸配電業或再生能源發電業對用戶新增設之用電設備及既有
設備變更應進行新增設檢驗，經檢驗合格時，方得接電。
輸配電業或再生能源發電業對前項用戶用電設備工程應辦理
設計資料審查、竣工報告審查及現場檢驗接電。

參、法規概述(14/26)



20

用戶用電設備檢驗辦法

第8條：
用戶用電設備裝設完竣，負責工程施工之電器承裝業或監造
之電機技師應依「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有關規定先自行
檢查確認，並於相關竣工報告資料簽章後，將竣工報告資料
送輸配電業或再生能源發電業審查。
前項竣工報告審查資料應包括竣工報告單、竣工試驗報告、
完整竣工圖面、簽證人員之公會會員證明單及其他相關資料。

參、法規概述(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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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

第1012條：(原401條)

下列主要用電設備額定電壓超過六百伏特者，應經本條指定之單
位，依有關標準試驗合格，並附有試驗報告者，始得裝用：
一、避雷器、電力及配電變壓器、比壓器、比流器、熔絲、氣體

絕緣開關設備 (GIS) 、斷路器及高壓配電盤，應由中央政府
相關主管機關或其認可之檢驗機構或經認可之原製造廠家試
驗。

參、法規概述(1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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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認可檢驗機構與原製造廠家及高壓用電設備施行試驗作業要點

第20條：
用戶裝用高壓用電設備，於送電前，應檢附型式試驗報告審查合格證
明及相同或更新試驗標準之出廠試驗報告，送綜合電業審查合格後，
始得裝用。但符合第十三點規定者，得逐具以檢驗機構出具之特性試
驗報告取代型式試驗報告審查合格證明。
第13條：
高壓用電設備具下列情事之一者，得以逐具特性試驗取代型式試驗：
(一) 係特殊用途設計，致取得型式試驗報告確有困難，並經能源署同

意。
(二) 係訂貨生產非屬量產，致取得型式試驗報告確有困難，並經能源

署同意。
(三) 避雷器（額定電壓十八仟伏以下，配電級進口或國產製）、比壓

器、比流器、電力與配電變壓器及高壓配電盤。

參、法規概述(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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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電場所及專任電氣技術人員管理規則

第5條：
用電場所應依下列規定置專任電氣技術人員：
一、特高壓受電之用電場所，應置高級電氣技術人員。
二、高壓受電之用電場所，應置中級電氣技術人員。
三、低壓受電且契約容量達五十瓩以上之工廠、礦場或供公眾使

用之建築物，應置初級電氣技術人員。
前項不同分界點應分別置專任電氣技術人員。但屬同一建築基地、
同一用電場所名稱及同一負責人之分界點，不在此限。
前項所置專任電氣技術人員，得委託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擔任。

參、法規概述(1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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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電場所及專任電氣技術人員管理規則

第9條：
用電場所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負責人應自事實發生日起一個月
內，僱用合格繼任人員或委託檢驗維護業，並檢附申請書、原登
記執照及相關證明文件，向原登記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
請變更登記：
一、依第五條僱用之專任電氣技術人員解僱或離職。
二、與委託之檢驗維護業終止契約。
三、委託之檢驗維護業停業、歇業或解散。
用電場所負責人未依前項規定辦理變更登記時，原登記直轄市或
縣（市）主管機關得依職權或據利害關係人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申
請，通知該用電場所限期辦理變更登記。

參、法規概述(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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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電場所及專任電氣技術人員管理規則

第10條：
用電場所負責人應督同專任電氣技術人員對所經管之電力設備，
每六個月至少檢驗一次，每年應至少停電檢驗一次，且不得干預
檢驗結果。

前項檢驗結果，應由用電場所僱用之專任電氣技術人員或委託之
檢驗維護業，依高低壓電力設備定期檢測紀錄總表作成紀錄，並
於檢驗後次月十五日前分送用電場所負責人、原登記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及所在地輸配電業營業處所備查。

參、法規概述(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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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電場所及專任電氣技術人員管理規則

第10-1條：
用電場所裝有電動運輸工具充、換電設備者，應以書面或於中央
主管機關指定之網站，向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及輸
配電業營業處所提報自主維護管理計畫。
低壓（六百伏特以下）受電且契約容量未達五十瓩之供公眾使用
之建築物，其裝有電動運輸工具充、換電設備者，準用前項規定
辦理。
自主維護管理計畫線上送件系統   https://www.eims-energy.tw/ChargeStationOnline/

第11條：
用電場所發生事故，致影響供電系統者，其專任電氣技術人員應
填報電氣事故報告表，於事故發生後五日內，分送所在地直轄市
或縣（市）主管機關及輸配電業營業處所備查。

參、法規概述(21/26)



27

用電場所及專任電氣技術人員管理規則

第17條：
用電場所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通知
其限期改善；屆期仍不改善者，得廢止其登記：
一、違反第九條第一項規定。
二、違反第十條規定，或其僱用之專任電氣技術人員或委託之檢

驗維護業違反第十條規定。
三、違反第十條之一第一項規定。
四、違反第十一條規定。
五、違反第十二條規定。
六、違反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
七、違反第十五條規定。
八、違反第十六條規定。

參、法規概述(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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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新增設用戶用電設備檢驗要點

本公司為確保用戶新增設用電所裝置線路、變壓器、開關等設備
之用電安全，凡新增設用電設備或既有設備變更、改修之檢驗送
電，悉依本要點規定辦理。
主要工作項目包括設計審查、 報竣工、檢驗送電等。

參、法規概述(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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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新增設用戶用電設備檢驗要點

用電設備設計資料審查，旨在維護用戶用電設備責任分界點界面之電力品質
及系統安全，並避免於送電時，因設計不符規定標準，而延緩送電時間。用
戶新增設、變更用電設備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事先將設計資料送經本公司
審查訖後興工：
(一) 契約容量 100 瓩以上之電力用電。
(二) 6 層以上新建築物之新設用電。
(三) 公寓、商場、大樓等新設用電其設備容量合計在 100 瓩以上，應以高壓

供電，而經用戶要求改以低壓供電或分別設戶裝表者。
(四) 設置配電場所者。
(五) 用戶要求審查設計資料者。
(六) 電動汽車充電設備。
(七) 其他法令另定有用戶用電設備工程之電機技師或相關專業技師設計監造

之範圍者。
其餘可配合報竣工時一併辦理。

參、法規概述(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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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新增設用戶用電設備檢驗要點

報竣工：
一、用戶用電設備裝設完竣後，負責施工之承裝業或監造者應先自行

檢查，將結果填列於單線系統圖之相關位置上，並填報用戶用電
設備竣工報告單。如新（增）設電動車輛充電設備，須另檢附經
濟部標準檢驗局自願性產品驗證（VPC）證書。現場裝置與已審
妥之設計不符時，應逐項填列於竣工報告單內，由區營業處檢討
處理。

二、送電前用電設備之竣工試驗報告，得委託下列機構辦理：
1.中央政府相關主管機關或其認可之檢驗機構。
2.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
相關試驗基準依「用戶用電設備檢驗辦法」第 15 條規定辦理。

參、法規概述(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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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新增設用戶用電設備檢驗要點

報竣工：
三、特高壓以上用戶自備變電所報竣工需於預定加入系統前二十天完

成，俾便區營業處與有關單位協調；特高壓設備加入系統辦理事
項，依本公司「自備變電所調度操作準則」有關規定辦理。

參、法規概述(2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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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防護具、各種開關及變壓器簡介(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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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防護具、各種開關及變壓器簡介(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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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防護具、各種開關及變壓器簡介(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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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防護具、各種開關及變壓器簡介(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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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防護具、各種開關及變壓器簡介(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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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防護具、各種開關及變壓器簡介(6/8)



38

肆、防護具、各種開關及變壓器簡介(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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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防護具、各種開關及變壓器簡介(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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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用戶設備停電事故案例分享(1/12)
➢ 針對114年用戶用電設備停電事故分析

原因 件數 比例

設備故障 48 45.7%

電纜故障 29 27.6%

鳥獸蟲害 18 17.1%

環境潮濕 4 3.8%

施工不慎 4 3.8%

電驛設定異常 1 1%

天(火)災 1 1%

總計 105 100%

設備故障

45.7%

電纜故障

27.6%

鳥獸蟲害

17.1%

環境潮濕

3.8%

施工不慎

3.8%

電驛設定異常

1%

天(火)災

1%

◆設備故障：開關設備(20件)、
避雷器(8件)及變壓器(4件)居
多，其餘設備(16件)。

◆電纜故障：電纜接頭(19件)及
電力電纜(1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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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用戶設備停電事故案例分享(2/12)
➢ 用戶用電設備停電事故案例-絕緣劣化造成閃絡



42

伍、用戶設備停電事故案例分享(3/12)
➢ 用戶用電設備停電事故案例-電纜終端接頭不良

高壓定檢/事故照片 高壓/終端接頭制作不良/半.jpg
高壓定檢/事故照片 高壓/終端接頭制作不良/全.jpg
高壓定檢/事故照片 高壓/終端接頭制作不良/全大.jpg
高壓定檢/事故照片 高壓/終端接頭制作不良/燈.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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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用戶設備停電事故案例分享(4/12)
➢ 用戶用電設備停電事故案例-電纜頭熱縮橡膠絕緣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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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用戶設備停電事故案例分享(5/12)
➢ 用戶用電設備停電事故案例-鼠獸蟲害



45

電纜終端接頭 外皮切開處即視同裸線

伍、用戶設備停電事故案例分享(6/12)
➢ 用戶用電設備停電事故案例-安全間距不足導致短路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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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用戶設備停電事故案例分享(7/12)
➢ 用戶用電設備停電事故案例-安全間距不足導致短路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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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用戶設備停電事故案例分享(8/12)
➢ 用戶用電設備停電事故案例-絕緣間距、過載及基座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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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用戶設備停電事故案例分享(9/12)
◼高壓以上安全距離

◼註:依「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表九○五 暴露帶電部分間、暴露帶電部分與大地間之最小間隔

標稱電壓 (kV)

基準衝擊絕緣強度(BIL) (kV) 最小間隔 (mm)

屋內 屋外
相對相 相對地

屋內 屋外 屋內 屋外
2.4 – 4.16 60 95 115 180 80 155

7.2 75 95 140 180 105 155
13.8 95 110 195 305 130 180
14.4 110 110 230 305 170 180
23 125 150 270 385 190 255

34.5
150 150 320 685 245 255
200 200 460 460 335 335

46
- 200 - 460 - 335
- 250 - 535 - 435

69
- 250 - 535 - 435
- 350 - 790 - 635

115 - 550 - 1,350 - 1,070

138
- 550 - 1,350 - 1,070
- 650 - 1,605 - 1,270

161
- 650 - 1,605 - 1,270
- 750 - 1,830 - 1,475

230
- 750 - 1,830 - 1,475
- 900 - 2,265 - 1,805
- 1,050 - 2,670 - 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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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用戶設備停電事故案例分享(10/12)
➢ 用戶用電設備停電事故案例-冷凝水效應

高壓定檢/事故照片 高壓/冷凝水/支持碍子1.jpg
高壓定檢/事故照片 高壓/冷凝水/支持碍子2.jpg
高壓定檢/事故照片 高壓/冷凝水/冷凝水 汗.jpg
高壓定檢/事故照片 高壓/冷凝水/冷凝水 汗放大.jpg
高壓定檢/事故照片 高壓/冷凝水/冷凝水 汗滴.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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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用戶設備停電事故案例分享(11/12)
➢ 用戶用電設備停電事故案例-高壓MOF箱體鏽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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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用戶設備停電事故案例分享(12/12)
➢ 用戶用電設備停電事故案例-分路開關設備故障

另機電人員不熟悉復電程序，致人員受困電梯

事故點
涉及電梯負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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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落實計劃性維護與檢修

二、完善監測與管控制度

三、增進技術人員的技能和素養

四、確實落實相關運維規範的執行

用戶設備維護及加速事故復電之觀念宣導

陸、用戶設備維護及加速事故復電程序(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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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氣設備運轉的過程當中一定會有某些
程度上耗損，若沒有定期施作維護保養
，久而久之就有可能引起故障事故。

為能有效減少發生故障的可能性，制定
相關的維護和檢修計畫 (可配合法規規
定停電檢測週期辦理實施)有其必要性；
在不慎發生故障後，更需要請原廠家及
相關專業人員依據現場設備事故狀況，
共同研討實際可能造成的原因，進而修
正或補足原維護計劃，以避免同樣事故
再次發生。

一、落實計劃性維護與檢修：

陸、用戶設備維護及加速事故復電程序(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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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氣設備運轉時，當下是否屬於相對正
常的運轉狀況，或是已有異常的現象狀
況產生，需要由平時定期的監測與管控
機制，來確保設備安全運轉。

根據平時管控儀器設備所監測得到的相
關數據資料加以整理及分析，在設備可
能發生故障時間點之前，採取相關正確
的因應措施，預防事故的發生。

二、完善監測與管控制度：

陸、用戶設備維護及加速事故復電程序(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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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設備維護保養的工作需要機電人員
來檢查與執行，並透過作業標準程序及
教育訓練使機電人員熟稔設備操作，以
確保設備正常運轉，才能使廠區營運工
作順利。

所以機電人員的專業技能與經驗非常重
要，培養並提升機電人員技能及人文素
養，有助於公司維運成本的控管及建立
良好企業形象文化，生產設備有良善的
運行，才能提升產品的品質。

三、增進機電人員的技能和素養：

陸、用戶設備維護及加速事故復電程序(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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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維護保養的工作是否確實落實，
攸關設備運行及廠區運作，規劃再完
美的規範與計畫，沒有徹底有效的執
行，將無法達到預期防止事故發生的
效果。

四、確實落實相關運維規範的執行：

陸、用戶設備維護及加速事故復電程序(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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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用戶設備維護及加速事故復電程序(6/14)

➢落實辦理設備定期檢驗

1.  每六個月檢驗1次，辦理紅外線檢測，提前
預知設備絕緣劣化跡象。

2.  每年停電檢驗1次，辦理絕緣電阻及接地電
阻檢測，並確認停復電程序之設備(如：開
關設備、ATS及緊急發電機等)動作正常。

用戶設備維護及加速事故復電之實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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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外線熱顯影檢測

陸、用戶設備維護及加速事故復電程序(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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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緣電阻檢測

陸、用戶設備維護及加速事故復電程序(8/14)

接地電阻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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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用戶設備維護及加速事故復電程序(9/14)

➢檢視相關設備管孔

設備與相關纜線(含電力電纜、控制電纜)等之
管孔或孔隙，應以適當方式確實堵塞密封，防
止遭受蟲獸入侵碰觸設備帶電部分及白蟻啃蝕
電纜。

並以具防滲水功能之材質（如AB膠或添加防滲
水劑之水泥等）密封表面，降低環境潮濕或漏
水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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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電纜管孔填塞

陸、用戶設備維護及加速事故復電程序(10/14)

控制電纜管孔填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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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用戶設備維護及加速事故復電程序(11/14)

➢老舊線路及設備汰換

為確保供電安全及提高供電可靠度
，應提前汰換老舊線路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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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保護電驛設定

1. 用戶辦理高壓以上設備
變動時，務必請電機技
師重新檢討相關保護電
驛之設定值(如接地/接地
過電流(CO/LCO)電驛)。

2. 建議將低電壓電驛(27)由
瞬跳改延遲，避免因台
電系統瞬間壓降，導致
非必要停電情事。

保護協調曲線圖

陸、用戶設備維護及加速事故復電程序(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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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用戶設備維護及加速事故復電程序(13/14)

◆廠區內如既有昇降機無停電復歸就近
樓層裝置，建議伺機改善，以避免停
電期間人員受困於昇降機。

◆經詢問電梯業者，一般大樓既設電梯
如需加裝停電復歸就近樓層裝置，其
改修費用大約5萬元/部(台北市參考價
格)。

➢昇降機設置停電復歸就近樓層之裝置

註:依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第110條第六款規定：
「昇降機應設有停電復歸就近樓層之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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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速復電程序之精進作為
1. 藉由停電檢驗，確認停復電程序之設備(如：開關設備、ATS及

緊急發電機等)動作正常。 

2. 建立「停復電開關操作標準作業程序(SOP)」並辦理教育訓練
，使機電或值班人員熟稔設備操作程序，於本公司短暫停電恢
復供電後，廠區能快速恢復用電。

3. 廠區設備尖峰運轉(人潮尖峰)時段增派熟稔設備操作程序之機
電人員駐守，以緊急應變處置，穩定廠區供電。

陸、用戶設備維護及加速事故復電程序(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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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線由台電提升電網韌性並加速復電
 內線由用戶落實設備維護與復電操作訓練
 共同攜手合作，確保供電安全與可靠

➢  適當的運用電氣設備及正確安全的使用「電力」
才能安心享受其所帶來的便利與便捷的生活

柒、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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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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